附件1

石鱼镇关闭煤矿举报奖励制度

按照铜梁区对关闭煤矿安全工作要求，为切实做好关闭煤矿安全工作，充分调动安全工作的积极性，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有效预防重大事故的发生，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辖区内关闭煤矿安全隐患举报奖励适用本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其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举报。
（一）举报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需妥善保管和使用举报材料，不对外泄露举报人的任何信息。调查核实情况时，不得将举报情况透露给有可能对举报人产生不利后果的其他人员；
（二）举报的安全隐患应当真实，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干扰正常工作的，将追究举报人的责任。
（三）举报人可以采取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举报，举报内容应有安全隐患的地点、情形等详细情况及本人有效联系方式。投诉受理电话：12350，02345581025。
第三条 举报奖励实施：按照《重庆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渝应急发〔2021〕32号）规定，参照《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重点举报事项奖励标准的通知〉的通知》（铜安办〔2021〕49号）中关于地下非煤矿山和露天矿山举报事项奖励标准执行。
